附件5
龙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2026年度龙岗区重点优抚对象健康管理

服务项目方案

为适应新形势下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，进一步提升我区户籍重点优抚对象健康保健认知，普及健康常识，增强自我防病治病能力，同时精准做好困难退役军人帮扶工作，有效化解信访矛盾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彰显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，特实施本健康管理服务项目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2026年度龙岗区重点优抚对象健康管理服务项目；

（二）服务周期：2026年6月16日—2027年6月15日；

（三）服务对象：龙岗区烈属、残疾军人、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、参战参核等重点优抚对象共计767人（此数据动态更新，以实际为准）；

（四）项目总经费：该项目预算经费30万元，最终费用按实际情况及中标数额为准。

二、项目总体目标

以健康帮扶为抓手，提升我区重点优抚对象健康保健意识与健康知识水平，普及常见病、慢性病防治及康复理疗知识，提高优抚对象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加强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，及时疏解诉求、化解矛盾，提升优抚对象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尊崇感，维护辖区和谐稳定。

投标单位资格条件

1.主体资质：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合法经营主体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、无重大行政处罚及失信被执行人记录。

2.医疗资质：供应商须具备开展基础医疗保健、健康检查、康复理疗相关服务的合法资质，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（或相关行业备案凭证）；派驻的驻点医师须为医药相关专业毕业，具备临床医学等相关资质。

3.服务能力：供应商须具备完善的服务体系、固定的服务场所及必要的医疗设备（如血压计、血糖仪、理疗仪器等），能够保障驻点服务、巡诊义诊、理疗保健等服务的正常开展；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、服务流程及隐私保护机制，能够规范管理优抚对象健康档案，杜绝信息泄露。

4.其他要求：供应商近3年内无重大服务质量投诉、无医疗安全事故记录；3年内有同类服务项目经验，且须承诺严格遵守龙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各项工作要求，配合完成服务考核及资料报送工作。
服务内容及量化指标

本项目围绕驻点医师坐班服务、健康管理、健康讲座、巡诊义诊、日常理疗保健、人性化服务六大核心内容开展，具体服务及量化指标如下：

（一）驻点医师坐班服务

 1.中标服务机构须派驻1名具备相应资质的医师，进驻龙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指定工作场所，严格按照我中心正常工作时间坐班服务。

2.坐班期间为有需求的重点优抚对象提供推拿、按摩、拔罐、热敷、仪器治疗等针对性理疗服务。

3.负责接待来访优抚对象健康诉求，做好健康记录、转诊指引及健康宣教，确保服务及时、规范、高效。
（二）健康管理服务

1.结合“龙岗家医”小程序等平台，为我区767名重点优抚对象逐步建立电子化健康档案，做到一人一档、动态更新、重点跟踪。

2.开展健康状况摸排、基础健康信息采集、健康风险评估，实现服务对象全覆盖。

3.定期为优抚对象提供健康咨询、用药指导、慢病随访、健康提醒等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。

（三）健康讲座

1.围绕老年常见病、康复理疗、养生保健、应急救护等贴合优抚对象需求的主题，开展专题讲座不少于2场。

2.每场讲座参与优抚对象不少于20人，总覆盖人次不低于40人次。
（四）上门集中巡诊及义诊服务

1.组织医护团队开展巡诊服务不少于4次，开展大型专场义诊活动不少于2场。
2.优先为行动不便、残疾、高龄优抚对象提供上门巡诊、基础查体、健康问诊服务，上门服务不少于80人次。

3.提供内科、外科、康复科、中医科等多学科义诊咨询，免费基础检查、诊疗建议。

4.每场义诊服务对象不少于15人，需为义诊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健康档案，并跟踪开展医疗服务。
（五）日常理疗保健服务

1.提供推拿、按摩、拔罐、热敷、仪器治疗等针对性理疗服务，康复理疗服务后需请服务对象评估服务，服务满意度需达到80分以上。
2.优先保障残疾军人、带病回乡退役军人、高龄优抚对象。

（六）拓展性服务

1.结合上门集中巡诊及义诊情况，探索远程智能监测健康系统应用，推动形成家庭式健康管理服务模式，打造不少于2个智能化、鸿蒙化健康管理特色案例。

2.在乙方主营范围内，针对退役军人群体提供其他的优先服务及智能化、人性化服务。
五、服务质量与考核要求

1.严格保护优抚对象个人健康信息，做好隐私保护与档案管理，杜绝信息泄露。

2.服务过程文明规范、态度热忱，充分尊重优抚对象，体现尊崇与关爱，服务过程中的相关反馈及时录入电子台账，作为服务质量考核依据。

3.上门服务响应及时，集中活动组织有序，确保服务按时保质落地，服务响应及执行情况实时更新至电子台账，便于动态跟踪。

4.建立完整服务台账，建立完整服务台账，包括电子台账和纸质台账，涵盖现场照片（电子版）、服务记录、健康档案等，实现数据化、规范化管理。

5.项目结束后，需提交完整的电子台账、纸质台账及全套佐证资料，电子台账需按规范整理归档，便于后续查阅、考核及审计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(一)所有服务成果、档案资料、数据信息所有权归龙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;

(二)项目经费实行总价包干，包含所有成本，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费用;

(三)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龙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。

